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我们已提前审阅了公司拟提

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及其相关资料，我们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投资设立成都朗姿武发医疗美容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的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投资设立

成都朗姿武发医疗美容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推进医美业

务发展的长远战略，有利于公司医美业务的快速发展。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

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符合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当期业绩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鉴于本次交易的主

要对方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表决时，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签署《芜湖博辰九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

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的资料，我们认为：本次补充协议

的签署，系对芜湖博辰九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部分投资

业务条款进行修改，符合医美产业基金的实际投资业务需要，不构成对原交易的

实质影响。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符合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



造成影响，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当期业绩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和经营目标。鉴于本次交易对方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董

事会就相关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三、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加借款额度暨

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项关联交易的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申炳云先生为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拟提

供借款不超过 5 亿元的事项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交易

价格客观、合理，交易方式公开透明，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鉴于公司本项借款的出借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项交易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项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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